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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 
「全聯急難救助」申請辦法 

一、 補助說明 

1、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稱本會）為協助遭逢急難之個人及

家庭度過困境，依據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制訂本辦法。  

2、  本辦法以「提供暫時性經濟補助」為原則，限急難事故發生之日起「三個

月內」提出申請。  

3、  本會急難救助以「緊急生活扶助」、「醫療補助」、「喪葬補助」三類為扶

助原則，同一事件每年限申請一類，且以一次為限 (以申請書之收件日期起

算 )，但若有特殊情事經本會申請審核通過者則不在此限。各類急難救助申

請通過與否、金額多寡等事項，由本會全權審核並視個案狀況核撥，最高補

助金額以新台幣壹萬元 /類為限。  

二、 申請方式與補助對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須填寫本會全聯福利中心個案通報 /申請書，並檢附

相關證明後，經由全聯福利中心門市人員 (不含離島 )，將資料郵寄至本會

各區辦公室辦理申請補助（申請方式詳見服務流程圖），並透過本會配置

於各地之社工人員進行後續訪視及評估。  

1、  緊急生活扶助類：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因重大傷病、天然災害、人為

事故、意外受傷、入營服役、入獄服刑、非自願性失業、失蹤、死亡等重大

變故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2、  醫療補助類：經濟弱勢家戶內人口罹患重大傷病、遭受天然災害、人為事故、

意外受傷等，無力負擔醫療自付額費用者  (限已有醫療費用單據者，惟補

助範圍僅限單筆醫療費用伍仟元以上之單據 )。  

3、  喪葬補助類：經濟弱勢家戶內人口死亡而無力殮葬者。  

★  請至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網站下載或至全聯福利中心各門市

索取申請書，並詳細填寫相關資料（網址： http://www.pxmart.org.tw→全

聯急難救助）  

三、  應備文件：  

1、  本會通報 /申請書正本（全聯福利中心收件門市請於申請書右上方蓋印店經

理職章及門市章）  

2、  全戶戶籍謄本影本 (記事勿省略) 

3、  個案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4、  當年度低收 /中低收證明或同住家人及本人之最近一期財稅總歸戶清單及綜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影本 (非清寒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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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案或代收者帳戶資訊（戶名、帳局號）存摺封面影本  

6、  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正本  

＊  申請緊急生活扶助類，另須檢附：  

(1) 視案情提供其他補充資料，如因重大傷病、意外受傷者等，請檢附診斷

證明書影本等；入獄服刑者，請檢附服刑或在監證明書影本。  

＊  申請醫療補助類，另須檢附：  

(1) 診斷證明書影本（限健保給付之醫院診所）  

(2) 醫療費用單據影本或其他正式估價單據  

＊  申請喪葬補助類，另須檢附：  

(1) 死亡證明書影本  

(2) 喪葬費用相關單據影本  

＊  備註：  

（1） 請檢附上述證明文件，所有文件紙張大小為 A4尺寸，依序以釘書機裝訂。 

（2） 證明文件不完整或不符相關規定者，本會不予受理，且相關資料不予寄回，如有特

殊需求，請來電告知本會。 

（3） 影印資料請務必清楚，以免造成處理與匯款之延宕情況發生。 

四、 補助方式 

1、  本會將以電聯方式通知個案審查結果，經核定通過扶助後，本會將以匯款

方式撥發補助款項。  

2、  本會所撥發之補助款項將逕匯個案或代領人之帳戶，個案須將簽領收據及相

關資料提供本會。本會補助款項之受款者係以個案為主，倘遇個案死亡時，

其代收人之身分僅限個案配偶、三等親內之親屬（請檢附證明文件）；倘個

案因獨居或無行為能力而由照護機構照顧（如醫院或養護所），或個案因故

指定代收人為其收受補助款項時，則不在此限；惟尚須填妥切結書，並備齊

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一併交付予本會，並於申請書內載明代收補助款項

之原因。  

3、  本會將評估個案情況，審核另是否有接受物資援助之必要，若確有需求則予

以提供半年期愛心福利卡之援助 (愛心福利卡相關事項悉依愛心福利卡作業

要點及愛心福利卡約定書暨注意事項辦理 )。  

 

五、 收件時間 

自公佈日起隨時收件。 

六、 注意事項 

1、  本會保留對申請案之最終同意權與額度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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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保留審核與訪查受補助對象之權利，惟補助對象不得詐欺、謊報等積極

傳遞不實之資訊或消極隱瞞或拒絕訪查，若有上開情事者，本會除追回補助

款項外，亦應負刑事及民事之責。  

3、  依據賦稅法令條文之所得稅法第四條規定，本會補助內容皆非適用於免納稅

條款，因此補助金額皆需列入所得申報。  

4、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個案須簽署「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始能申請，

若個案不同意本會蒐集、處理及非營利目的利用個案之個人資料，基於申請

業務之執行，本會將無法受理申請。  

5、  所有申請之相關資料，本會保存至多七年後統一銷毀。  

七、 本會各區辦公室聯絡方式請至本會網站(http://www.pxmart.org.tw)查閱。 

八、 本辦法經本會董事會同意後公佈實施，修正或廢止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本會得視情

況另訂或隨時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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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急難救助專案」 

全聯福利中心個案通報/申請書 

案件編號：                   (本會填寫) 

 

申請項目：□緊急生活扶助 □醫療補助 □喪葬補助 (可複選)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全

聯

福

利

中

心 

通報員工姓名/職稱：  

【店經理章】 【營業所店章】 

全聯營業所電話：   

全聯營業所名稱：        處.         區.         店 

基

本

資

料 

個案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家用電話  手機號碼  

居住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手機  

急

難

說

明 

個案狀況 □個案是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   □個案不是家庭主要經濟來源者 

發生時間 

【限急難事由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申請】 
 

民國     年     月     日 

急難事由 
1.□疾病 2.□癌症  3.□意外受傷  4.□入營服役  5.□入獄服刑  6.□失蹤    

7.□非自願性失業   8.□死亡 9.□天然災害/人為事故  10.□其他：          

急難事由 

簡述 

 

證

明

文

件 

必

備 

【以下證明文件務必連同本申請書備齊繳交至全聯各營業所,如不同意恕無法受理本專案之申請，尚祈見諒。】 

影本：□全戶戶籍謄本(記事勿省略)  □身分證正反面  □個案或代收者帳戶存摺封面 

□當年度低收/中低收證明或同住家人及本人之最近一期財產稅總歸戶清單及綜合所得

稅各類所得資料(非清寒證明) 

正本：□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  

其

他 

以下皆為影本：□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 □死亡證明 □喪葬費單據 □醫療診斷證明 

□重大傷病證明 □醫療費單據影本 □其他 

簽

名

蓋

章 

【若非個案本人主動申請，可免填簽名欄位】 

本申請書有關本人基本資料、急難說明、證明文件，均係本人據實提供，並同意全聯慶祥慈善事業
基金會訪視人員訪視本人及家庭，以利急難救助評估及後續業務執行，訪視時均由本人或家屬據實
陳述，如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本人同意審核通過之急難救助金額列入本人當年度所得申報。 

                                                      個案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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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為「急難救助」專案 

蒐集、處理及非營利目的之利用申請人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本基金會）「急難救助」專案，僅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請您撥冗審閱並簽名，簽名同意後始能申請，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壹、蒐集之目的： 

本基金會基於○五八社會服務及社會工作之特定目的，為「急難救助」專案辦理您的補助款申

請而蒐集、處理及非營利目的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等。本基金會蒐集、處理及非營利目的利用您

的個人資料皆以尊重您的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則為之。 

貳、個人資料之識別類：辨識個人者、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個人描述、家庭情形、住家及設施、

現行之受僱情形、保險細節、社會保險給付、就養給付及其他退休給付等，詳參本基金會急難

救助申請辦法。 

參、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本基金會基於補助條件之審查，需蒐集、處理及非營利目的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並於審查完畢

後由本基金會備存七年後銷毀。本基金會僅基於前開蒐集目的而需蒐集、處理及非營利目的利

用您的個人資料，該資料將在前開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及依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及非

營利目的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將僅利用在臺灣、金門、澎湖、馬祖地區。對於您所提供之個人

資料，本基金會及配合之相關社福單位都將於特定目的範圍內以非營利目的利用，並採取適當

之安全措施予以保護。 

肆、您的個人資料權利： 

您得就本人之個人資料依法向本基金會以書面請求行使以下權利：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製給複製本。 

三、 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非營利目的利用。 

五、 請求刪除。 

上述權利，若因不符合申請程序、法律規定、本基金會依法負有保存義務或法律另有規定之情

況者，不在此限。 

伍、注意事項： 

若您不同意本基金會蒐集、處理及非營利目的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基於申請業務之執行，本基

金會將無法受理急難救助之申請，尚祈見諒。 

陸、同意事項： 

一、 已收到並充分瞭解本告知暨同意書內容。 

二、 同意本基金會蒐集、處理及非營利目的利用申請人個人資料。 

申請人即同意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輔助人簽名：                  

 (未滿 20 歲之申請人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辦理並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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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人            向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申請急難救助金共 

 

計新台幣                元整，本補助款由本人委託              ）      

 

代領，撥款入代領人之指定帳戶，並於年度結束後由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 

 

善事業基金會開立「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併入本人/代領單位所得 

 

稅申報（所得類別為：其他所得）。 

 

代領人                  保證遵守並符合以下相關規定：  

 

ㄧ、急難救助之醫療補助金應用於個案之醫療費用上。 

 

二、生活扶助費用應支用於個案之食、衣、住、行等基本生活所需。 

 

扶助原因消失或生活已明顯改善之事實發生，個案或家屬應主動告知財團 

 

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區辦社工。 

 

若有違反上述情形經查明者，同意繳回溢領補助款項，並負擔ㄧ切法律責 

 

任，特立此切結書為證。 
 

此致 
 

財團法人全聯慶祥慈善事業基金會 
 

切結人簽章：  
 

切結人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法定代理人： 
 

(立切結書人為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法定代理人亦須簽章) 
 

代領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